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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念楼）昨从
无锡市检察院获悉，该院办理了全
国首例医疗欺诈民事公益诉讼案，
无锡某医疗门诊部法定代表人陆
某某被法院判处承担三倍惩罚性
赔偿金，共计358万多元。目前该
案判决结果已生效，意味着检察机
关在维护公众医疗安全和保护患
者权益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很多公益诉讼案件来源于刑
事案件，依托刑事侦查中取得的证
据，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覆盖公益受
损部分。”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官雷呈学介绍，检察机关梳理前期
办理过的刑事案件时，注意到了一
起医疗门诊部诈骗案。警方在侦
查环节找到27名被害人，涉及的
财产损失总计10.6万多元，这些钱
款后来由警方发还被害人。2017
年9月，陈某某等人因诈骗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相应

罚金。但涉案医疗门诊部两个多
月的收款就有130多万元，除了找
到的被害人外，尚有众多被害人难
以找寻，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
害状态，该如何维护权益引发了检
察官的思考。

检察官仔细查阅当年的案卷，
一张张核对门诊部收费票据，一行
行计算账册明细，连几角几分也不
疏漏。对于门诊部开出的药品，请
市区三甲医院的药师给出专家意
见。细致办案结合探索实践，案件
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在确定涉案
医疗门诊部为营利性医疗机构的
情况下，2019年10月市检察院对
该医疗门诊部法定代表人陆某某
提起诉讼，要求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承担三倍赔偿责任。受疫
情等方面的影响，案件开庭延期，
远在湖北的陆某某委托诉讼代理
人出庭，未能提出有力证据辩驳，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
机关的诉讼请求。据悉，判处的惩
罚性赔偿金今后将被用于消费公
益维权等方面。

雷呈学说，该案最大的特点是
没有局限于刑事案件，黑心门诊部
让群众深恶痛绝，刑事案件受到客
观因素影响仅惩罚了一部分，未被
惩罚的部分通过公益诉讼得到了
弥补。案件办理过程中没有经验
可供借鉴，办理后汇报至最高人民
检察院，才得知竟是全国第一例。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陈江表
示，该案的成功办理具有积极意
义，医疗欺诈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案从此被纳入了检察民事公
益诉讼新领域范围。同时，检察机
关对医疗领域哪些案件适合开展
公益诉讼和适合作出惩罚性赔偿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办理类似案
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首例医疗欺诈民事公益诉讼案：
赔偿358万多元！

2019年，一叠厚厚的案卷摆在
了检察官雷呈学的案头。涉案的无
锡某医疗门诊部注册登记于2006
年，属个人独资企业，原先是一家综
合门诊部，开设内科、外科、妇科、中
医诊疗等多个项目。因经营问题，门
诊部频繁更换老板。2016年，湖北
男子陆某某成为门诊部法人代表，他
自己经营门诊部也没起色，于是将门
诊部进行了托管，由福建男子陈某某
负责日常运营。

之后门诊部“生意”渐火，而背后

的真相让人触目惊心。陈某某等人在
明知门诊部缺乏医疗条件和医疗资质
的情况下，雇了“医托”从市内正规医
院骗来病人。他们对外号称有上海专
家治疗各种妇科疑难杂症，可实际上
把患者当成了“开发对象”。门诊坐堂
医生压根没有医疗资质，检验师也没
有医学检验资格，甚至连给病人注射
的护士都没资质。一番胡乱捣鼓之
下，患者其实没什么病的却被说成有
病，有点小毛病的被诊断成大病。给
病人抽的血样转身就被扔掉了，B超

检查也是装样子随便做做，出具给病
人的化验、检查报告都是造假的。有
的病人不需要手术，却躺上了手术台，
主刀大夫不负责任动刀。一套流程下
来，病人接受了不规范、不准确或不必
要的药物、注射、器械以及手术治疗等，
少则被骗数百元，多则被骗数千元。

由于是妇科治疗，有的病人羞于
启齿，有的病人到大医院重新检查，
这才发现问题报警。警方办案期间
向社会发布告示寻找被害人，最后找
到了27人。

部分账册内容

门诊部图片和查获的票据

追访

首例医疗欺诈民事公益诉讼案背后有哪些案情细节，检察官在办理过程中克服
了哪些难点，记者对此做了进一步了解。 欺诈性诊疗与误诊

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起案件的一个焦点在于，涉
案门诊部的行为是否属于医疗欺
诈，能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没有明确
将医疗领域纳入一般消费行为，那
么去医疗机构看病的人能否被认
定是消费者呢？检察官调查走访
市场监管部门，查询企业档案、注
册登记材料，查到该门诊部不是普
通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而
是一家营利性医疗机构。

涉案门诊部为了经济利益，让
没有资质的人员冒充医生专家，故
意夸大、虚构病人的病情，根本不
属于正常的医疗行为。“可以想象，
如果患者知道门诊部的真实情况，
根本不会前去看病，所以门诊部的
收款都是从患者那里忽悠来的。”
而且门诊部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医
疗机构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原则
精神，其恶劣程度远超一般的无良
商家。“这种欺诈性诊疗行为，与正
规医疗机构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
误诊等情况，完全不是一个性质。”
检察官表示，起诉要求三倍惩罚性
赔偿，既可以体现公益保护的意
义，也不会影响到公立医院的正常
医疗行为。

为此，检察机关根据公益诉讼
办案程序对该案进行了诉前公告，
公告期满对该门诊部及其法定代
表人陆某某提起了民事公益诉
讼。陆某某收到起诉书后，自作聪
明将公司注销，试图逃避法律责
任。然而这种伎俩并无用处，检察
机关查明该门诊部为个人独资企
业，陆某某作为投资人依法对企业
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根据新情况，
检察官将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变更
为由陆某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
终胜诉。

（念楼/文 市检察院供图）

黑心门诊部坑害了众多患者

一家有规模的医疗机构，请来
“医托”招徕病人，接待的病人不可能
只有27名。门诊部所谓的医生每月
提成上万元，整个门诊部的非法所得
不可能只有10万多元。经仔细调
查，检察官发现该门诊部在2016年
8月中旬至10月底，收款总额约130
万元，其中包括刑事判决认定的10.6
万多元。显然，10.6万多元不到收款

额的十分之一；同时检察官梳理发
现，查获的36份门诊部收费收据上
记录着患者名字，其中26名患者不
是警方找到的被害人，他们涉及的受
损金额有1.4万多元；此外从手术同
意书上也发现有多人不在刑事案件
认定的被害人当中……由此能推知，
虽然门诊部已关闭，不法分子受到了
惩处，但尚有众多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没有得到维护。
另一方面，该门诊部开出来的配

药单上有五花八门的胶囊、注射液
等，多数药品属于处方药，具有一定副
作用。处方药必须由执业医师诊断后
开具，而该门诊部“开发”病人骗取医
疗费，病人被动滥用药品。也就是说，
门诊部的种种行为不仅坑了病人的钱
包，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认定公共利益受侵害有讲究

门诊部的广告


